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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实施细则
(征求意见稿)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，切实帮助残

疾人克服临时性特殊困难，根据《中山市残疾人保障办法(修

订)》(中府〔202*〕**号)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订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残疾人临时救助，是指对因重病、突发性自然灾

害及其它特殊原因，造成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在享受政府有关部

门补助以及其他形式救助的基础上，生活仍有困难的残疾人实

施一次性紧急救助的措施。

第三条 临时救助应遵循救急救难及公平、公正、真实的

原则。

第二章 救助对象

第四条 具有本市户籍，持有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证》的残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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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常住中山市的非中山户籍持有效《广东省居住

证》中注明现居住地址为中山市的残疾人，特殊困难需要临时

救助的，各镇街可参照本细则执行，所需经费由镇街负担。

第三章 经费来源

第六条 本细则规定的临时救助所需经费由市财政负担，

纳入市残联年度部门预算。

第四章 救助条件

第七条 临时救助范围

（一）因患重大疾病需治疗造成家庭出现特殊困难的；

（二）因交通事故或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雷电、地震、泥

石流等自然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财产损失或人身意

外伤害住院治疗造成家庭特殊困难的；

（三）其它原因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救助：

（一）因打架斗殴、自杀、自残、交通肇事、酗酒、赌博、

吸毒等行为造成家庭困难的；

（二）有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出具虚假证明的；

（四）因交通事故、医疗事故等应由他方承担医疗费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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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它不应救助的行为。

第五章 救助标准

第九条 属于本细则规定的救助对象且符合救助条件的

残疾人，按以下标准给予救助：

（一）因患重病、罕见病症或人身意外伤害住院治疗，造

成家庭生活出现困难，按其个人承担住院治疗费用的 50%救

助，属“双低”或“一户多残”家庭的残疾人按 80%救助，最

高救助金额不超过 10000 元。每次治疗个人承担医疗费低于

5000 元的不纳入本细则救助范围(“双低”或“一户多残”家

庭除外)，每个自然年度只救助一次；

（二）因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雷电、地震、泥石流等自然

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家庭经济财产损失的，给予一次

性救助金 1000 元/户，属“双低”或“一户多残”家庭的给予

一次性救助金 2000 元/户。

第六章 救助金申请审批程序

第十条 救助对象申请程序

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或法定监护人向户籍所在村(社区)

委会提出申请，申请时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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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《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审批表》）一式二份；

（二）救助对象身份证、残疾人证(“双低”或“一户多

残”的提供低保证或低收入家庭救助证)、户口簿复印件；

（三）因患重病、罕见病症或人身意外伤害住院治疗的救

助对象，提供“疾病诊断(出院)证明、社会保险住院费用结算

单(未参保人员提供住院费用结算票据)、医疗收费票据原件；

（四）交通事故的救助对象，需出具《交通事故裁定书》，

因肇事方逃逸的，需当地交管部门出具证明；

（五）因风灾、水灾、火灾、雷电、地震、泥石流等自然

灾害或其它不可抗拒因素导致家庭特殊困难的救助对象，需出

具图片资料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家庭财产损失证明；

（六）救助对象开户银行卡/存折(复印件)及相关部门的

救助依据。

第十一条 审批程序

（一）村(社区)委员会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资料进行初

审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在《审批表》上签署初审意见，加盖村

(社区)委员会公章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所在镇街残联审核。不

符合救助条件的，通过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，并说明原因。

（二）镇街残联收到村(社区)委员会上报的资料后，采取

入户调查、走访村民等方式，对申请对象的救助情况及上报材

料进行核实，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在《审批表》上签署审核意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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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镇街残联公章连同相关材料一并报市残联审批。不符合救

助条件的，退回村(社区)委员会，并说明原因。

（三）市残联对镇街残联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批。对符

合条件的，按程序审批；对不符合条件的，将申请资料退回镇

街残联，并说明原因。

第十二条 经费发放

市残联审批后，落实相关救助经费，通过银行划拨，及时

足额发放到申请对象（或监护人）个人账户。

第七章 经费管理与监督

第十三条 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金不计入家庭经济

收入。

第十四条 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经费管理使用情况

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五条 对采取虚报、隐瞒、伪造等手段，骗取临时救

助经费的，除责令退回非法获取的救助经费外，将当事人列入

不予救助名单。

第十六条 残联工作人员在临时救助工作中有滥用职权、

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行为的，依法追究行政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章 救助档案建设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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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工

作档案。镇街残联做好《审批表》的备案工作，市残联负责收

集保管的档案包括本细则第八条所有的申报材料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残联负责解

释。2019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《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

助办法》(中山残联〔2019〕67 号)同时废止。

第十九条 功能性镇街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附件：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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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中山市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

所属镇街：

备注：

1. 本表为残疾人特殊困难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，填报一式两份，可在市残联网站下载；

2. “市、镇街残联意见”栏中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，要写上不符合的意见，说明原因；如

申报对象在政府有关部门享受过相关补助的，要逐一列清；

3. 提交本申请审批表时，请同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复印件，申报材料不全不上报。

申请人
姓名

性别
出生
年月

职业

家庭
住址

联系
电话

残疾
类别

残疾证号

申请人
月收入

困难状况 □低保家庭 □低收入家庭

救助
类别

□医疗 □自然灾害 □其它
一户多残

状况
□2人 □3 人或以上

银行
账号

开户行全称

医药费
状况

自付、自费合计： 元 (本项由市残联相关部门填写)

申
请
救
助
原
因

申请人： 日期：

镇
街
残
联
意
见 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

市
残
联
意
见

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


